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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夏金地

不久前，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批准了我市《丽水市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这部法规将于 2020年 11月 1日起
施行。

丽水经济社会、城乡面貌、人民生活已
然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全体市民
的个人文明修养也更应水涨船高、齐头并
进。我市出台《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是
对此需求的积极回应。

文明其表，制度其里。任何一种文明
的成长和成熟，不仅需要春风化雨的涵养
润泽，也离不开规则和制度的支撑。当年，

“新加坡奇迹”让许多前往考察的人深受感
触，其中令人最为震动的，是这里严明的法
规和管理。用好制度引导人向好向善，一
方面需要树立好的典型榜样，涵养全社会
的文明意识，倡导鼓励市民的文明行为，另
一方面则要织牢织密制度之网，提高不文
明行为的代价，形成人们对文明的敬畏，最
终让文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出台的《条例》倡导和规范并重，保障
与促进并行；突出公众参与，注重民意调
查，并选择了排名靠前的不文明行为进行
重点整治；突出全社会主体责任，注重正向
激励和负向惩戒相结合，增强不文明行为

法律责任。种种举措的出台，就是为了制
止不文明行为，用制度捍卫文明。

现实中，一些人往往更愿意享受文明
的成果，却不愿承担文明的责任。例如，一
些人为了自己方便，在主要街道和重点公
共区域随意停放车辆，或者是在驾驶车辆
的时候使用手机，还有住宅小区违反用电
要求私拉电线等不文明行为，不仅给城市
管理带来了困扰，而且还危及到他人的人
身安全。《条例》对这些内容都进行了重点
规制，用法规明确了相关责任，约束人们有
可能做出的不文明行为。

《条例》实施后，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执
法监督时有了法律依据，而市民也要为不
文明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职能部门要以
《条例》为标准，对各类不文明行为做好引
导劝导工作。与此同时，要组织专项整治，
开展常态化治理，对违反《条例》的不文明
行为人当罚则罚，让人们对不文明行为“不
想为、不敢为、不能为”。同样，市民也要对
《条例》产生敬畏之心，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为我市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人们的生活方式
一直在变化，但对文明生活的期待是不变
的。《条例》的出台，将进一步提升市民的文
明素养，也将有力推动我市文明、和谐走向
深入。

用好的法规凝聚全社会的文明共识

□ 市直 郑雳

丽水发布的《丽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结合本地实际，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四个层面十六个方面规定了倡导
的文明行为，并对不文明行为曝光、柔性执法等
作了规定。《条例》的发布无疑将提升整座城市
的文明程度，有助于打造更加宜居、更加绿色、
更加文明的新丽水。下一步，全市人民应当共
同努力，严格按照《条例》的有关要求，杜绝不文
明行为，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天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有
人担忧条例中的某些处罚措施很难得到具体执
行，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损害政府的公信
力，影响丽水经常化创建文明城市工作的进
程。因此，要进一步制定配套的措施，确保文明
条例落地，对不文明行为坚决说不。当然，处罚
不是目的，关键是让广大市民进一步养成文明
习惯，铸就丽水文明城市的基石。文明条例虽
好，要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
营造文明守序的良好氛围，促使广大市民提高
思想觉悟，自觉自愿遵守文明条例。

文明行为促进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要做文
明城市的传承者，提升个人文明素质，远离各种
不文明现象，用实际行动传递出文明的新风
尚。要做文明城市的守护者，不仅要扫自家门
前雪，还要管他人瓦上霜。文明条例中规定，

“鼓励和支持公民劝阻不文明行为；属于违法行
为的，及时向有关行政执法部门举报”。这就给
了我们对抗不文明行为的“尚方宝剑”，当我们
遇见不文明行为时，要主动进行劝阻，如果劝阻
无效，还可以拍照、拍视频，作为证据举报给执
法机关。要做文明城市的宣传者。认真学习条
例的相关规定，真正入脑入心，将文明的生活方
式宣传给家人、同事、朋友，一起抵制不文明的
生活陋习。

传承城市文明是我们光荣的使命，让丽水
成为“择一城终老”的最好选择。人人文明礼
让，遵规守纪，市容整洁，生态优美，这样的丽水
值得我们拥有。美好生活的蓝图已经绘就，需
要大家一起努力，以文明城市市民的责任与担
当，凝聚全市人民的力量，将丽水建设成诗画浙
江大花园的最美核心区。

打造文明丽水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 莲都 邹成

《丽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丽水市
城市养犬管理规定》两部法规已在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获得批
准，将于今年 11月 1日起施行。近日，我市
也召开新闻发布会，就两部法规进行了宣
传和解读。

文明是城市进步的标志，是城市发展
的灵魂。近年来，丽水市不断深化文明城
市创建，提升城市文明水平和市民文明素
质，以高分摘得“全国文明城市”桂冠。但
是，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一些不文明现象，
如随地吐痰、垃圾不分类、高空抛物等。种

种不文明行为聚集在一起，会成为城市的
“痛点”，影响城市的形象。为文明立法，是
自上而下的动员令，筑牢思想根基，在践行
文明行为上更加自律，为社会发展赋能。

法的生命在于实施。没有人的行动，
法就是空中楼阁。美丽丽水、文明丽水需
要我们每个人来共同呵护，文明法律我们
每名丽水人都要遵守。公共场所文明不仅
是公德，更是大家必须遵守的规矩，在践行
文明的路上，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文明
行为立法，意味着如果再有人偏离文明的
道路，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法者，治之端也。文明程度的提升向
来不易，不仅需要自律，更需要他律；不仅
需要软引导，更需要硬约束。文明行为立
法，可以通过刚性的制度、严格的管理唤起
人们的文明意识，塑造人们的文明信仰，最
终让文明入脑入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
动。从《丽水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到《丽水市物业管理条例》，以及即将
执行的《丽水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丽水
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都是因地制宜、因
时制宜、因事制宜的成果，展现出打造文明
城市的强大信心。

让文明行为入脑入心

核心观点

任何一种文明的成长和成熟，不仅需要春风化雨的涵养
润泽，也离不开规则和制度的支撑。

核心观点

要做文明城市的传承者、守护者、宣传
者，广大市民进一步养成文明习惯，铸就丽
水文明城市的基石。

核心观点

为文明立法，是自上而下的动员令，筑牢思想根基，在践
行文明行为上更加自律，为社会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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